《新余市中心城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5-2026年）》编制说明

一、方案编制的背景与依据

为规范我市中心城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建设，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执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指导意见》（赣府厅发〔2021〕2号）等有关要求，我局组织编制了《新余市中心城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5-2026年）》（以下简称《方案》）。
二、方案编制的必要性

（一）推动城市建设，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要
围绕“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目标，统筹安排产业、居住、公共服务、生态等功能区，优化中心城区用地空间布局，本次成片开发方案的实施将增加建设用地和城镇住房有效供给，持续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和服务品质，打造集约高效的城镇空间，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优质的空间载体，加速新余市新型城镇化进程。
（二）实现区域土地综合开发、高效利用的需要
本次成片开发通过统筹规划一个相对成片区域内的综合性开发建设活动，综合考虑各种业态、开发和保护、经济与文化以及生产、生活和生态等多种需求，综合平衡，合理布局，统一规划，统一实施，通过统筹房地产开发、商业、公共服务以及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的一体化开发，实现土地的综合利用和高效利用。
（三）切实保护耕地、集约节约用地的需要
科学、合理地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方案，向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聚集，合理布局产业和城镇发展用地，可以有效避免城乡建设对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的占用，能够切实有效地保护耕地，确保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实现，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不断提高。
（四）加强征收土地管理，保障农民权益的需要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是落实土地管理法规、保障农民权益的重要制度安排，政府组织统一征收有利于同区位土地的被征收人实现同地同价补偿安置，避免由于宗地零散式开发带来的实施周期不同而导致补偿安置价格不一，并且方案编制过程需要充分征求成片开发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并经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可以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三、方案的主要内容

《方案》明确了成片开发的位置、面积、范围等基本情况；成片开发的主要用途和实现的功能；成片开发拟安排的建设项目、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等主要内容。

（一）成片开发区域基本情况

本成片开发方案共涉及3个片区，涉及城北街道办事处和城东办事处等2个街道办事处。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22.9151公顷，约343.73亩（成片开发范围以最终批复为准），拟征收土地12.7485公顷，约191.23亩（征收面积以实际征收为主）。
（二）土地主要用途及公益性用比例
1、主要用途及实现功能

本方案用地总规模22.9151公顷，土地主要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防护绿地、铁路用地。主要是优化中心城区用地空间布局，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和服务品质，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优质的空间载体，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

城镇住宅用地主要是增强住房保障能力，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优质的空间载体，使户有所居、安居乐业，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

城镇村道路用地主要是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路网，为周边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便利的交通通道，提高出行可达性和交通效率。

防护绿地主要是隔离污染、交通尾气等不利影响，保护周边居住区及敏感区域的环境质量。

铁路用地主要是加强铁路配套设施建设，提升铁路运营效率，促进铁路货运快速发展。

2、公益性用比例分析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规定，成片征收方案各片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及其他公益性用地面积一般不低于40%，本方案公益性用地包含城镇村道路用地、防护绿地、铁路用地等合计11.1438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48.63%，符合文件规定的公益性用地占比要求。
表3-1 成片开发方案公益性用地比例情况表

单位：公顷、%

	片区
	面积
	公益性用地
	公益性用地比例
	备注

	片区1
	6.6850
	4.3153
	64.55
	

	片区2
	6.5150
	2.7131
	41.64
	

	片区3
	9.7151
	4.1154
	42.36
	

	合计
	22.9151
	11.1438
	48.63
	


（三）成片开发拟建设项目及年度实施计划

本方案涉及4个项目，总面积为12.7485公顷，拟征收12.7485公顷。项目建设严格按照《新余高新区详细规划修编—GX05单元》《新余市孔目江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新余市新钢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从规划用途来看，城镇住宅用地11.7099公顷，占拟征地总面积的91.85％；防护绿地1.0386公顷，占拟征地总面积的8.15％。
本方案实施计划为2025至2026年，分两年实施完毕。
                       新余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7月25日



